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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各大專校院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有給專任職務者

，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，宜以「公出」方式登記，請

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部民國94年3月22日部法二字第0942453606號書函略

以，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有給專任職務

者，於辦公時間前往原借調學校授課時，如係依教育部規

定應返校義務授課，且於未支領鐘點費之時數內，其返校

義務授課期間得由借調機關衡酌個案情形，依其內部差勤

管理規定辦理。

二、茲考量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有給專任職

務者，如係依教育部規定返校義務授課且未支領鐘點費，

與自行至學校授課尚屬有別，故渠等於返校義務授課期間

之差勤管理，宜以「公出」方式登記；又私立大專校院教

師借調至行政機關擔任有給專任職務有上開情形者，其返

校義務授課期間之差勤管理，亦宜等同處理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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